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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行业特点、加强监管的背景和意义
１、食品行业

• 食品工业主要分为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和酒、饮料和精
制茶制造业。

• 农副食品加工业：指直接以农、林、牧、渔业产品为原料进行的
谷物磨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和制糖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水产
品加工，以及蔬菜、水果和坚果等食品的加工。比如豆制品制造，
是指以大豆、小豆、绿豆、豌豆、蚕豆等豆类为主要原料，经加工
制成食品的活动。

• 食品制造业：比如味精制造，是指以淀粉或糖蜜为原料，经微生
物发酵、提取、精制等工序制成的，谷氨酸钠含量在80％及以上的
鲜味剂的生产活动。

•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比如白酒制造，是指以高粱等粮谷为
主要原料，以大曲、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
糖化、发酵、蒸馏、陈酿、勾兑而制成的蒸馏酒产品的生产活动。



2、行业特点和主要污染物
废水方面 食品行业企业大部分产生废水，且水的使用

量、废水产生量较大。企业一般采用生化处理，
处理效率不同，废水排放不太好直观判断，需要
通过采样的方式来确定。部分食品企业负责人思
想上可能会出现懈怠情绪，认为食品级的废水无
需进行预处理可直接排放。

食品行业特点、加强监管的背景和意义



废气方面 食品企业可能会有包装的粘合工艺，油炸工艺，需要查看其是否
配备废气处理设施。食品行业的废水可能存在变质、腐败等问题，一般废水
处理过程中也会产生废气。

废水处理过程废气

2、行业特点和主要污染物
食品行业特点、加强监管的背景和意义



废气方面

地标《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

密闭、收集、达标排放；周界监控点污染物浓度限制符合标准。

废水处理过程废气

2、行业特点和主要污染物
食品行业特点、加强监管的背景和意义



固废方面 食品企业会产生豆渣、废包装物等固体废物，这些固废大多有利
用价值，比如能作为饲料、肥料等，贮存和转移会出现部分认识不足的问题。

固体废物具有利用价值

2、行业特点和主要污染物
食品行业特点、加强监管的背景和意义



固废方面
食品行业有机固体废物，可以纳入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谁产生、谁付费”；依法管理，禁止和生活垃圾等混合 。

2、行业特点和主要污染物
食品行业特点、加强监管的背景和意义



3、背景和意义

食品行业特点、加强监管的背景和意义

• 习近平总书记：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

•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整治——2018年以来

连续拍摄长江警示片，披露沿长江11省市生
态环境问题，水污染治理是重点。



3、背景和意义

• 《关于移交 2021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清单的函》

• ◼ 《关于印发上海市2021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工作方案的通知》（沪长江经济带办〔2022〕3号）

• ◼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化工、医药行业废水排
放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沪环执法〔2022〕30 号）

食品行业特点、加强监管的背景和意义



监管要点

• 环评手续：

主要检查是否办理过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以及
是否按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

• 废水：

主要检查是否正常开启废水处理设施;是否有废水未经预处理超标排放;
通过雨水口排放、暗管排放情况;采样监测废水总排口的水污染物浓度;查看
水处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如曝气池是否正常运行、沉淀过程是否有效、废
水总排口的排放状况。

• 废气：

主要检查是否正常开启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气
污染防治等内容。



• 噪声

主要检查车间生产设备，以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过程中噪声是否达标排
放、是否对周边产生影响。

• 固废

食品行业更多的是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比如豆渣、污泥、包装物等固体
废物是否依法依规管理，涉及跨省转移利用是否进行了备案。

监管要点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１、环保审批手续方面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１、环保审批手续方面

改扩建、技术改造需要根据变动情况报环评，避免批建不符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１、环保审批手续方面

未批先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 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
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１、环保审批手续方面

未批先建
• 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
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
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
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１、环保审批手续方面

二、未验先投
• 法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 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第十七条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

建设单位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
弄虚作假。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１、环保审批手续方面

二、未验先投
• 罚则：《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
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１、环保审批手续方面

三、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 法条：《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二条 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以下称排污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
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 罚则：《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
准排放污染物；

（三）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

（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
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年版）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２、废水方面

一、超标排放
• 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十条 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
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

• 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
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关闭：

(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典型案例

2022年6月，在某废水专项执法行动中，宝山区环境监测站
对某食品单位废水总排口进行监测，发现废水的化学需氧量为
400mg/L。

数据超标？

第一个

需要认

定的点



典型案例

化学需氧量：400mg/L

数据超标？
判定

超标

老企业，没有环评。
登记产品：豆腐

排水许可证：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不超标

淀粉制品：
凉粉、凉皮

生产实际适用：
《淀粉工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超标



典型案例

化学需氧量为400mg/L

数据超标？

300
400超标
500



典型案例

化学需氧量：400mg/L
《淀粉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1-2010）



淀粉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GB 25461-2010）



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 27631—2011 ）



味精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9431-2004）



典型案例

化学需氧量：400mg/L

超标怎么罚？
常见
违法
行为

超标排放
水污染物

水法十条、
八十三条

超标罚

废水未进行处理 车间直接到总排口

未经
预处理
罚



常见的违法行为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四) 未按照规定进行预处理，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
放不符合处理工艺要求的工业废水的。

2、废水方面
二、未经预处理排放工业废水

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五条第三款 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工业废水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设施
处理工艺要求后方可排放。



典型案例

该公司未按照规定对废水进行预处理的违法行为，对超过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有明显的影响，认定这两种违法
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牵连关系。



典型案例

处理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
二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19万元，并责令限制生产。

新环保法

“四个配套”办法

《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



常见的违法行为
2、废水方面

三、发证单位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

• 法条：《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许可浓度严于国标、地标）

第十七条第二款 排污单位应当遵
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
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
染物排放。



常见的违法行为
2、废水方面

三、发证单位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

罚则：《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一）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
放污染物；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
第八十三条 （许可浓度与标准一致）



常见的违法行为
2、废水方面

四、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正常运行活性污泥法沉降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九条 禁止利用渗井、
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
、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
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
水污染物。

SV30
30min未见污泥沉降



常见的违法行为
2、废水方面

四、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罚则：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
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
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



常见的违法行为

典型案例

管道交错中藏猫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九条 禁止利用渗
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
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
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另设管道排放



常见的违法行为
2、废水方面

四、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省一些小成本
换来大代价

新环保法“四个配套”办法

负责人移送公安局立案查处

罚款行政处罚+          

负责人行政拘留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３、废气方面

一、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没开或者未保
持正常使用

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

第二十条第二款 禁止不正常运行大气
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
气污染物。

•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
的单位，其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必须保
持正常使用。



典型案例
企业有油炸工艺进行，配套的油烟净化器没有

打开。

现场风机杂音大，车间生产设备、环保设备控
制电源没有标记，快速确认生产及环保设备运行状
态。

查看环保设施本身的状态显示；

查看生产设备的状态显示；

查看环保设备状态对比。

油炸工艺正在进行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３、废气方面

一、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没开或者未保持正常使用
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九条第三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
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七十八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大气污染物
处理设施未保持正常使用的，由市或
者区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
生产、停产整治，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关闭。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４、固废方面

一、固废不合规贮存

• 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四十条第一款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
当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对暂
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等
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
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贮存工业固体废物应该采取
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



常见的违法行为
典型案例

某食品公司擅自把废水处理站产生的深
褐色污泥贮存在废水处理站旁边的空地上，
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

处理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
第十项和第二款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
人民币10万元。

豆渣未按要求贮存



常见的违法行为
４、固废方面

二、跨省转移未备案

• 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二十二条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
置的，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
当及时商经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
，在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未经
批准的，不得转移。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的，应当报固体废
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移出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备案信息通报接受地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典型案例

2021年9月，宝山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某食品公司进行现
场检查发现，该企业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豆渣跨省转移给外省公司利用
，未进行跨省转移备案。

法律法规：企业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处理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
二条第六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33.4万元。

出上海市利用

未进行备案



帮助企业查找环境管理、污染防治方面的短板弱
项

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助力企业良性发
展

严格执法+耐心普法

不敢违法 不想违法

糊里糊涂违法 清清楚楚守法



感谢聆听，
请批评指正！


